	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活動(旅遊)申請表(校外活動用)
※粗框內請申請人完整填妥並附表件始受理申請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寫日期:    年    月   日

	團體
名稱
	
	活動
名稱
	
	領隊
師長
	TEL:

	申請人
	班級：           座號：
姓名：
手機：
	申請
理由
	

	活動

時間
	年   月   日 (週   )    時    分 起 至
年   月   日 (週   )    時    分 止
【請以24小時制填寫】
	參加

人數
	人

	活動
地點
	校外使用場地：

集合出發時間和地點：

解散時間和地點：
	活動

負責人
	班級：        座號：

姓名：

手機：

	住宿

地點【未過夜者免填】
	第一天
	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
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第二天
	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交通

工具
	□ 步行          □ 自行車          □ 公共汽車          □ 計程車       
□ 租用遊覽車【遊覽公司：             司機：                 車號：             】
（遊覽車須附行照影本）

	繳交表件
	□活動計畫       □參加學生名冊     □家長同意書     □保險影本    

□遊覽車行照影本及駕駛人資料影本    □場館借用同意影本   □場館消防安全證明影本

	簽章
	領隊師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備註
	1、 本表應於舉辦該項活動(旅遊)七日前(不含假日)擲交社團活動組申請辦理。 
2、 保險請於活動申請核可後，活動前三天辦理完成，並將影本乙份留社團活動組備查。

3、 活動過程中請注意安全，若有任何狀況發生，請聯絡學校值班教官。

           Tel：(04) 23124000轉 329 或327 ；專線04－23153521

	審核

簽章
	社團活動組     　　　  生活輔導組長            學務主任   　　　　　    校長



	
	□ 保險尚未辦理須於

      月   日前繳交
	審查

意見
	申請日期: 



